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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5                      证券简称：英洛华                   公告编号：2020-055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20年3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0 ），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

联方2020年全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披露，上述事项经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由于公司日常业务发展，需新增一定额度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日常业务发展需要，结合 2020年上半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横店英洛华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洛华进出口”）

向受同一企业控制下的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店东磁”）

采购产品，2020年全年预计发生金额为 300 万元。该项交易属于日常关联交易。 

2020年8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徐文财先生、胡天高先生、厉

宝平先生回避表决，4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公司独立董事蒋岳祥先

生、赵国浩先生、王成方先生事前认可了本次交易，并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了

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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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介绍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时金，注册资本人民币164,360

万元，住所为东阳市横店工业区，主营业务：磁性器材、电池、电子产品等；

经营进出口业务。截至2020年6月30日，该公司的总资产936,505.82万元，净资

产539,590.6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14,193.05万元，净利润34,208.87万元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横店东磁系公司控股股东之下属公司，与公司同受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控制。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横店东磁经营信誉良好，履约能力强，交易风险可控。相关关联

人对支付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英洛华进出口与横店东磁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

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以市场化为原则，执行市场价格，并根据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0年度预
计新增金额 

截止 2020 年
6月 30日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横店集团东磁
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300.00 114.33 63.61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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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交易的付款安排及

结算方式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双方根据框架协议及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在业务实际发生时具体签

署相关订单或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英洛华进出口向横店东磁采购商品系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资源共享，

发挥协同效应。 

（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上述新增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准，交易遵循客观、公正、公允的

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三）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英洛华进出口向横店东磁采购商品属双方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正常商业往

来，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上述新增关联交易对公司

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蒋岳祥先生、赵国浩先生、王成方先生事前认可了本

关联交易，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横店英洛华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关联方之

间发生的交易行为，属于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遵循了公平、公正的

交易原则，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将《关于2020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徐文财先生、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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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高先生、厉宝平先生应予以回避表决。 

（二）公司独立董事蒋岳祥先生、赵国浩先生、王成方先生在审议该项议

案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横店英洛华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关联

方之间发生的交易行为，属于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经营业务所需，是必要、

合理的关联往来。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交易价格

的定价依据是客观的，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审议此关联交易事

项时，关联董事徐文财先生、胡天高先生、厉宝平先生回避表决。上述事项的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关于2020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